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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用喪屍來形容他們（暴徒），

已經沒有人性，腦裏只有戾氣，好像韓國

電影《屍殺列車》的喪屍，不斷圍人打人

。」 女商人朱珮嘉憶述，11月6日在上水

火車站E出口，高叫 「支持警隊，嚴厲執

法」 等口號時，即被暴徒掟雞蛋、淋不明

液體、用硬物扑頭，左額縫了三針。支持

警察就要捱打，她不禁反問： 「究竟我做

錯什麼？為什麼意見不同，就要被打？正

義的人還會否站出來？」
愛國無罪，一句說話，隨時觸動暴徒

的神經。9月15日 「愛國男」 周曉東，在

銅鑼灣街頭目睹黑衣人高舉日本國旗，他

忍不住向人群高呼： 「你哋知唔知道國恥

？日本侵略中國，香港都經歷過三年零八

個月！」 一句正氣說話，卻換來20名暴徒

施毒手，一擁而上將他打到失去知覺。

李太：丈夫康復路漫長
事發後兩個多月，大公報記者再聯絡

周曉東，他坦言傷勢尚未痊愈， 「手指公

屈起就痛，兩隻門牙、一隻大牙被打甩，

影響吃東西。」 不過他仍堅定地對記者說

，無悔當日的正義舉動。

除了打人，暴徒還用火燒人。57歲的

李伯阻止暴徒破壞港鐵馬鞍山站設施，慘

被潑易燃液體燒身，造成五成皮膚二級嚴

重燒傷。李伯做了幾次手術，現仍在醫院

深切治療部留醫。李太每日都到醫院探望

丈夫，她對大公報記者慨嘆，丈夫康復路

漫長，傷口只要稍微觸碰都會很痛，又說

丈夫最想做的事是 「回家睡覺，到街上走

走，喝啖啤酒」 。丈夫不能工作，李太說

現時只能見步行步。

12月1日凌晨，廖先生途經旺角，純

粹出於正義感，自發清理暴徒擺下的路障

，冷血蒙面暴徒卻不放過他，拿起渠蓋狠

扑他的頭，手法仿如行刑，兇殘至極。

廖先生左後腦位置縫了10針，僥幸保

命。他感慨地說， 「五個月前，香港仍是

非常自由，做什麼也可以，但現在走在大

街上都會被打，你看那些暴徒，看你不順

眼就會打你，你說話，他聽得不順耳也打

你，甚至你去清理雜物，也會被打。其實

，這種是不是真的民主自由呢？」
清潔工人羅伯更慘死於飛磚下，是首

名被暴徒殺害的市民。11月13日早上，70

歲的羅伯清理完街上雜物，午飯時途經北

區大會堂，

遇上暴徒搞

事，他拿起

手機拍攝，

慘被黑衣暴

徒掟磚擊頭

，搶救一天

後老人家最

終離世。

羅伯的兒

子 「小羅」 從

內地趕來港處理

亡父後事，他對

記者表示，父親

因為愛護香港而死，

「爸爸沒有參與任何一

方，手無寸鐵，上前一步

，要把那些暴徒不理性的舉

動拍攝下來，為了能夠讓我們

獲得一個更安全的機會，為的

是我們的未來！」
所謂 「誰大誰惡誰正確」 的歪風

，徹底暴露出暴徒罔顧法治。執業大律師

陸偉雄指出，所謂 「私了」 ，說穿了就是

濫用私刑，控方會按施襲者的意圖和受害

人傷勢的嚴重程度提出檢控。若傷勢較輕

，屬普通襲擊罪，最高刑罰監禁一年；若

曾經使用武器，或造成對方流血，可控告

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最高刑罰監禁三年

；更嚴重的可控傷人罪，該罪又分17條及

19條，最高刑罰可判處終身監禁。

施暴者被洗腦 完全失控
「打人犯法，源於低估罪行的嚴重性

，有些人以為 『踢兩腳、打兩拳、扑兩下

』 很小事，其實 『踢兩下』 ，甚至在旁邊

鼓動打人，同樣有可能被判終身監禁！」
在這個法治被蒙污，靠暴力去表達所謂訴

求的年代，陸偉雄反問， 「暴力解決到問

題嗎？」
中文大學精神科學系名譽臨床教授李

誠醫生認為，施暴者已經被灌輸不同思想

和價值觀，不會覺得打人有問題， 「他們

以為正身處戰場，打仗時軍隊殺人，不會

覺得有問題。」
李誠醫生指出，很多人受到極端情緒

支配，包括憤怒、恐懼、仇恨，擾亂邏輯

思維。

暴亂傷城系列之三
黑暴私刑

北區清潔工羅伯被磚掟死、馬
鞍山李伯慘變 「火燒活人」 、 「愛
國男」 周曉東在銅鑼灣被圍毆、 「
撐警女」 朱珮嘉慘捱扑頭掟蛋、 「
清障男」 廖先生被渠蓋擊頭險死，
暴徒亂行私刑，一宗一宗血案令人
憤慨！大公報記者追訪及跟進了幾
位無辜受害的事主或家屬，他們質
問猶如喪屍的暴徒，只要不順眼就
打人，普羅市民還能有自由嗎？

大公報突發組 馮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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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先生當場血流披面，一度癱軟在雜
物上

▲暴徒毫無人性，舉起渠蓋猛擊清障者
廖先生頭部 •示威遊行、集會、暴力衝擊：

超過900場

•被捕人數： 6022人

•年齡： 11歲至84歲

•18歲以下被捕者： 946人

•被捕學生： 2393人

•被檢控人數： 956人

•受傷警員： 493人

•申請法援宗數：

21宗，其中13宗已獲批
（涉及罪行包括：非法集結、
暴動、傷人、襲警、藏有攻擊
性武器、刑事毀壞、縱火等）

*由6月9日至12月9日

資料來源：保安局、警務處

被襲司機變身暖男
義載物資支持警隊

【大公報訊】七月底，客貨車司機陳

偉業途經堵路現場被暴徒毆打，是首批受

害市民。事發後，他接受傳媒採訪，獲得

不少社會人士慰問，雖然有人願意提供金

錢援助，但他堅持靠一雙手謀生，最近更

獲轉介運送市民捐出的打氣物資到警署，

由傷者變身 「撐警暖男」 。

「市民送（給警方）的物資，多到你

唔信，有食物、飲品、鎖匙扣、畫，試過

一日走十多轉，差不多每間警署都去過了

！」 陳偉業表示，一般送警署的訂單，都

會義務運送，部分捐贈者堅持給他運輸費

， 「我感到非常開心，既體現人間有愛，

也可支援警隊。」

除了送物資，他也會接訂單送貨。事

發後，不少人轉介工作給他，上月他就遊

走於葵涌、油塘、沙田、旺角、尖沙咀、

荃灣，全日 「做到冇停手」 。

「上次事件（被暴徒圍毆）後，我部

車被打爛，周身傷無法開工，有人聯絡我

，說給我錢渡過難關，不過我拒絕了，寧

願靠自己，努力工作！」
陳偉業透露，被暴徒砸爛的客貨車，

仍未完成供款，車行要求他賠償，經討價

還價，金額高達20多萬元，但他認為，砸

爛客貨車的是暴徒，責任也是暴徒，故拒

絕賠償， 「如果車行堅持我要賠，我寧願

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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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刑受害人遍及各階層

12月1日 廖先生 市民廖先生在旺角清理路障，被暴徒用渠蓋擊
頭，一度失去知覺，左後腦傷口縫10針。

日期 受害者

11月11日 李 伯 57歲李伯阻止暴徒破壞港鐵馬鞍山站設施，被
暴徒淋潑易燃物品，五成皮膚二級嚴重燒傷。

10月26日 梁卓長 前港足門將梁卓長在元朗騷亂期間，疑於叫出
「警察加油」 後，遭多人圍毆致頭破血流。

10月6日 馬蹄露

藝人馬蹄露行經旺角，因拍
攝暴徒破壞櫃員機被圍攻，
臉和頸部被打傷流血。

10月6日 鄭先生
的士司機鄭先生在深水埗遇
上堵路，離開時疑被暴徒搶
軚導致失控，反被暴徒拉出
車圍毆，慘成血人。

9月28日 持旗男
一名男子在添馬公園持國旗
，被多名暴徒用雨傘襲擊及
圍毆。

9月21日 姚先生 替更的士司機姚先生高呼 「我是中國人」 斥責
暴徒犯法，在元朗大馬路被數十黑衣人打至頭
破血流。

9月15日 周曉東

「愛國男」 周曉東質問暴徒
「知不知國恥」 ，被數十名
暴徒圍毆，一度危殆。

8月13日 付國豪 內地《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在機場採訪，被
暴徒圍毆及用索帶綁在行李車上，事件轟動全
國。

7月21日 陳偉業
客貨車司機陳先生在中環干
諾道中遇上堵路，下車要求
讓路時，被十多名暴徒打傷
，客貨車被砸爛。

資料整理：大公報記者馮錫雄

警懸紅80萬元

緝殺羅伯兇徒

11月13日 羅 伯 70歲清潔工羅伯，午飯時間途經北區大會堂
，被暴徒掟磚擊中頭部，搶救一天後離世。

中環 旺角


